
【徵件公告】114 年度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議題計畫 

一、徵件目的： 

鼓勵各學院及行政單位參與校務治理相關研究議題，並因應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期能透過

全校整合投入，讓不同層級辦學措施的推動能以「系統探究」與「證據本位」為基礎，深

化各項辦學措施的推動品質與成效。  

 

二、議題內容： 

本年度徵件主題為招生分析或就學穩定相關研究，申請人可從學校、學院或學系層級進行

研究，參酌各主題舉例之議題但不限於以下方向： 

(一) 招生分析：針對自身單位招生面臨的挑戰，研擬可行策略，促進招生績效。 

例：系所生源與生源變化分析(可參考 IR 所提供的 Power BI 數據分析) 

 具體作法：分析本系近五年學生的來源高中或地區變化。 

 可能發現：報到率變化、地區佔比變化、主要來源高中變動。 

 應用面向：招生合作學校建立、生源流失預警、強化與特定高中建立夥伴關係 

 

(二) 就學穩定：針對自身單位的留生機制評估，研擬可行策略，提升整體就學穩定。 

例：不同招生群類的學生在學表現或畢業率(可參考 IR 所提供的 Power BI 數據分析) 

 具體作法：依學生所屬群別（如電機群、商業群）分析其在校表現或畢業率。 

 可能發現：是否有某一群別的學生適應困難？ 

 應用方向：未來招生時適當調整目標群別或規劃個別輔導策略。 

 

(三) 其他針對具創新性及實用性的議題(如 AI 融入教學運用…等) ：歡迎各單位選擇適合

的方向進行研究與探討。 

三、實施方式： 

(一)本校教職員皆可申請。  

(二)每位教職員每年至多申請 2案。  

(三)以相同計畫案同時獲校外單位補助，不得申請本次計畫徵件。  

(四)敬請各學院及各行政單位至少提出 1至 2 案的校務研究議題計畫。 

(五)申請案將提送審查會審議，待審議後另行通知審議結果。  

(六)經審議通過之案件，須於 11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前完成，並繳交計畫成果報

告一份，及參加本年度由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辦之研討會，進行口頭發表。  

 

四、獎勵方式： 

申請案經審查會審議通過，將依審議結果給予一萬五千至三萬元獎勵金 。獎勵金於申請審

核通過後、完成繳交計畫成果報告後及完成研討會之口頭發表後分三階段發放。  

 



五、申請方式： 

申請人須填妥「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計畫申請表」(附件一)及「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

計畫申請書」(附件二)，於 114 年 05 月 05 日(星期一)前，繳交紙本至校務研究辦公

室(G402)。另電子檔煩請 mail 至 ir@hk.edu.tw。  

六、評分標準： 

(一) 由校務研究辦公室於計畫徵件結束後三週完成審查。  

(二) 審查評分標準如下：  

審查標準 配分 

校務研究議題之「重要性」與「明確性」 30% 

校務研究規劃之「完整性」與「可行性」 30% 

校務研究進行對校/院/系事務決策的「應用性」與「反饋性」 40% 

 

七、遵守事項： 

敬請遵守學術倫理規範，不得抄襲或剽竊他人著作，若有剽竊或抄襲，經查證屬實，校務

研究辦公室得取消其申請與獲獎資格並追回獎勵，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八、附件： 

(一) 附件一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計畫申請表 

(二) 附件二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計畫申請書 

 

九、本計畫聯絡方式： 

(一) 校務研究辦公室分機：2381 

(二) Mail：ir@hk.edu.tw 


